浙江中医药大学**学院教授委员会评定
二〇二五届冬季学位授予会议决议
浙江中医药大学**学院教授委员会于2025年**月**日召开会议，审定2025届**学院冬季学位授予工作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到委员  人，实到     人，符合规定人数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办法》规定，通过表决，决定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  人，中医博士专业学位   人，授予硕士学位     人，授予硕士专业学位    人。
***（学生姓名）等    人，毕业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，此次仅毕业不授予学位。

***（学生姓名）到期不再授予学位。
浙江中医药大学**学院教授委员会（盖章）
二〇二五年**月**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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